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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A_A8_E5_92_8C_E7_c80_318717.htm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

于进一步加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监督工作的通知（劳社部发

〔2006〕34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保障厅（局）： 

社会保险基金的安全与完整，直接关系广大参保人员的切身

利益和社会稳定。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社会保险基金管

理监督工作，多次提出明确要求。近年来，各地和有关方面

做了大量工作，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监督得到加强，但仍存在

政策不完善、管理不规范、监督不到位等问题，挤占挪用现

象仍有发生，严重影响了社会保险基金安全和制度可持续运

行。近日，审计署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人

民政府发出了审计社会保障资金的通知，各级劳动保障部门

要高度重视，按照审计署和省级政府的要求，积极配合做好

工作。为进一步加强基金管理监督工作，现就有关问题通知

如下： 一、严格执行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的政策法规。基金是

社会保险的生命线，是制度运行的物质基础。为加强对社会

保险基金的管理和监督，劳动保障部、财政部、审计署等部

门依据国家的法律、法规制定了《社会保险基金财务制度》

、《社会保险基金会计制度》、《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督办

法》、《社会保险基金监督举报工作管理办法》、《社会保

险审计暂行规定》、《社会保险稽核办法》等一系列规章和

制度。各级劳动保障部门要进一步增强法制观念，严格认真

地贯彻实施，加强基金管理和监督，确保基金安全。 二、建

立健全社会保障监督委员会的工作制度。近年来，为加强对



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监督，各地建立了社会保障监督委员会

，在监督委员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劳动保障部门的行政监

督、有关部门的专门监督、企业职工以及新闻媒体等方面的

社会监督作用，收到了明显成效。各地要在原有工作的基础

上，进一步完善监督委员会的工作制度，形成委员会领导下

的齐抓共管监督体系和工作机制。 三、充分发挥主管部门的

职能作用。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监督包括基金征缴、支付、

投资、预算、决算等环节，要严格执行现有各项规定。各地

劳动保障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要高度重视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监

督工作，切实负起领导责任，加强基金管理监督队伍的建设

，调整充实专职和专业人员，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基金监

督部门要不断提高政治业务素质，认真履行职责，敢于坚持

原则，善于发现问题，勇于攻克难点。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要

严格缴费单位与个人的申报审核制度，切实加强社会保险稽

核工作，依法对缴费基数进行稽核，确保基金应收尽收，严

格查处各种骗取社会保险基金的行为。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